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加强本市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阶段土方处置量管理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为强化规范本市建设项目工程渣土（以下简称“土方”）“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进一步规范设计、施工阶段土方处置工作，实现本市建设项目土方全链条管理，市绿化市容局起草了《加强本市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阶段土方处置量管理的通知》。
二、起草过程
在原有工作基础上，2025年12月启动制定本《通知》，邀请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专家梳理了设计、施工和竣工备案各环节土方量处置的流程，研究了国家及地方政府、各委办对土方处置的要求和设计深度依据。充分吸收了深圳、杭州等地关于土方处置的先进经验，通过座谈交流、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多次听取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意见。
《通知》于1月8日书面征询了市规资局、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相关部门以及各区意见，2月6日，局环卫处召开了座谈会，再次听取各部门意见。
三、主要内容
本通知内容围绕工程项目土方全过程管控目标，通过明确工程项目前期各设计阶段土方设计内容、加强项目施工阶段土方规范化处置、加强竣工阶段土方处置量的核查。具体如下：
（一）明确建设项目土方竖向设计要求。明确建设单位作为建设项目土方“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第一责任人。明确在工程项目方案、扩初（总体）和施工图阶段关于土方的设计深度要求，把土方的“三化”目标落实到项目源头。加强竖向设计的审核工作，建设单位应在方案、扩初报批阶段征询各相关部门意见。施工图竖向设计文件应纳入施工图审查内容。
（二）加强施工阶段土方规范处置。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对工程项目建筑垃圾总量、回土率进行全面准确测算。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方案时应提供土方专项施工方案。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在审核备案登记和处置核准时，重点关注土方平衡图中的土方外运量与备案及核准处理量是否一致。施工单位、运输单位以每月和处置证为周期向建设和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报送出土量和消纳量情况。相关管理部门要做好比对核查工作。
（三）加强竣工验收阶段土方处置量核查。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包含土方子分部工程内容。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环卫专业验收时应开展土方处置最终核量工作，重点关注备案表中工程渣土外运量、实际出土量和消纳量等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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